
解釋字號 釋字第25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9年02⽉16⽇

解釋爭點 稅捐稽徵法未對直接買受⼈開發票科罰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財政部中華⺠國六⼗九年八⽉八⽇（六九）臺財稅字第三六

六⼆四號函，認為營利事業銷售貨物，不對直接買受⼈開立統⼀

發票，⽽對買受⼈之客⼾開立統⼀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

四條規定論處。此項命令，核與上述法律規定，係為建立營利事

業正確課稅憑證制度之意旨相符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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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九條規定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國家為促使

⼈⺠誠實履⾏上述義務，達成稅負公平之⽬的，⾃得採取必要措

施，以防⽌逃漏稅。中華⺠國七⼗九年⼀⽉⼆⼗四⽇修正公布前

之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：「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予他⼈

憑證⽽未給予，或應⾃他⼈取得憑證⽽未取得者，應就其未給予

憑證或未取得憑證，經查明所漏列之⾦額，處百分之五罰鍰。」

係為使營利事業據實給予或取得憑證，俾交易前後⼿稽徵資料臻

於翔實，以建立正確課稅憑證制度，乃實現憲法第⼗九條意旨所

必要。

　　上述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所謂「依法」，係指依營業稅法

第三⼗⼆條第⼀項：「營業⼈銷售貨物或勞務，應依本法營業⼈

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，開立統⼀發票交付買受⼈」之

規定⽽⾔（舊營業稅法第⼗⼆條第⼀項：「營利事業發⽣營業⾏

為時，應依本法分類計徵標的表規定之時限，開立統⼀發票交付

買受⼈」）。⽽所謂「他⼈」，則指貨物或勞務之直接買受⼈或

直接銷售⼈，非指直接買受⼈或直接銷售⼈以外之他⼈。據此，

營利事業未依「營業⼈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」（舊營業稅法分類

計徵標的表）之規定，給予「直接買受⼈」憑證或⾃「直接銷售

⼈」取得憑證，即構成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之違法⾏為。

　　財政部中華⺠國六⼗九年八⽉八⽇（六九）臺財稅字第三六

六⼆四號（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六年度財抗字第八四八號刑事裁定

誤寫為第三六六三四號）函釋⽰，某股份有限公司於六⼗六年度

銷售合板予經銷商時，未依規定開立發票予該經銷商，⽽以該經

銷商之客⼾之名義開立統⼀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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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論處。此項命令，核與前述法律規定之意旨相符，並未擴張適

⽤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　　稅捐稽徵法第⼀條規定：「稅捐之稽徵，依本法之規定；本

法未規定者，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」。故稅捐稽徵法與其他稅

法規定不相同時，應優先適⽤稅捐稽徵法。且營業稅法第四⼗八

條有關「營業⼈開立統⼀發票應⾏記載事項未依規定或所載不

實」之規定，則係指營業⼈已依營業稅法第三⼗⼆條規定開立統

⼀發票交付買受⼈，惟其應⾏記載事項未依規定記載或所載不

實，如應書立抬頭⽽未書立，或應填寫買受⼈統⼀編號⽽未填寫

等情形⽽⾔，並不包括對於直接買受⼈不給予憑證之情形在內，

更無優先適⽤營業稅法之問題，併此說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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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： ⼤法官 李志鵬 

多數⼤法官認為：「財政部中華⺠國六⼗九年八⽉八⽇（六九）
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，認為營利事業銷售貨物，不對直接
買受⼈開立統⼀發票，⽽對買受⼈之客⼾開立統⼀發票，應依稅
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論處。此項命令，核與上述法律規定，
係為建立營利事業正確課稅憑證制度之意旨相符，與憲法尚無牴
觸」，並著成解釋。本席深不以為然，本於個⼈認知及職責所
在，難⽢緘默，特依⼤法官會議法第⼗七條提出不同意⾒書，並
分述理由如下： 

⼀、財政部（六九）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，牴觸中央法規
標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及憲法第⼗九條，應屬無效。 
憲法第⼗九條明文規定：「⼈⺠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。中央法
規標準法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：「依憲法或法律規定應以法律定
之者，不得以命令定之。準此，不僅⼈⺠納稅之稅⽬及稅率等，
應由法律規定，即⼈⺠違反租稅法令所加處罰之要件及罰則輕
重，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，始符憲法本旨。⾏政機關以命令代替
法律，規定⼈⺠之何種⾏為應依何法何條處罰，顯然牴觸上開法
律及憲法。故縱然財政部認為營利事業銷售貨物，不對買受⼈開
立統⼀發票，⽽對買受⼈之客⼾開立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
⼗四條規定論處（該部嗣後發布之「統⼀發票使⽤辦法」第三⼗
條⺒否定此說），亦應經立法程序，由法律加以規定，豈有以函
規定之理？準此以觀，財政部⺠國六⼗九年八⽉八⽇（六九）台
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，以命令代替法律，⺒牴觸中央法規標
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及憲法第⼗九條，應屬無效，此其⼀。 



⼆、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⼆⼗⼀條第⼀項第四款規定新法規優於
舊法規之法律原則，財政部（六九）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
函，在該部以（六九）台財稅字第三七九○九號令訂定發布「統
⼀發票使⽤辦法」後應予廢⽌，無再適⽤之餘地。 
查營業稅法第三⼗⼆條第⼀項及第三項明文規定：營業⼈銷售貨
物及勞務，應開立統⼀發票交付買受⼈。統⼀發票，由政府印製
發售，或核定營業⼈⾃⾏印製；其格式、記載事項與使⽤辦法，
由財政部定之。財政部本此法律授權，於⺠國六⼗九年九⽉⼆⼗
⽇，以（六九）台財稅字第三七九○號令，訂定發布「統⼀發票
使⽤辦法」，全文⼆⼗六條，後經四次修正，⾄今增為三⼗⼆
條，詳細規定該辦法之法律依據，統⼀發票之免⽤、免開、購
買、使⽤及申報等，並於第三⼗條規定違反該辦法者，依營業稅
法及稅捐稽徵法處罰。該辦法既係本於營業稅法授權制定之規範
性⾏政命令，其效⼒⾃勝於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。同時，
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⼆⼗⼀條規定新法規優於舊法規之法律原
則，該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公布於⺠國六⼗九年八⽉八
⽇，較「統⼀發票使⽤辦法」為早，舊法規⺒為新法規所取代，
姑不論舊法規有無理由，應予廢⽌，並無再適⽤之餘地。如認為
舊法規興憲法尚無牴觸，仍可作為法院判決之依據，顯有未當，
此其⼆。 

三、財政部（六九）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牴觸「統⼀發票
使⽤辦法」第三⼗條及營業稅法第四⼗八條，應屬無效。 
查三聯式統⼀發票為專供營業⼈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⼈使⽤之
發票，第⼀聯為存根聯，第⼆聯為扣抵聯，第三聯為收執聯，交
付買受⼈作記帳憑證。營業⼈使⽤三聯式統⼀發票，除應分別依
規定格式據實載明交易⽇期、品名、數量、單位、⾦額、銷售
額、課稅別、稅額及總計外，並應載明買受⼈名稱、地址及統⼀
編號。統⼀發票使⽤辦法第七條第⼀項第⼀款及第九條第⼀項第
⼀款定有明文。違反上項規定者，依營業稅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
規定處罰，同辦法第三⼗條亦定有明文。本條將營業稅法罰則列
於稅捐稽徵法罰則之前，即明⽰應優先適⽤營業稅法處罰。須在
營業稅法無處罰規定時，始適⽤稅捐稽徵法處罰。查營業稅法第
四⼗八條對於營業⼈開立統⼀發票應⾏記載事項未依規定記載或
記載不實者，⺒列有處罰規定。財政部（六九）台財稅字第三六
六⼆四號函，擯棄營業稅法罰則不予適⽤，另謂應依稅捐稽徵法
第四⼗四條未給憑證之罰則處罰，顯然牴觸「統⼀發票使⽤辦
法」第三⼗條及營業稅法第四⼗八條，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
定，應屬無效，此其三。 

四、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⼗六條規定特別法規優於普通法規之法
律原則，財政部（六九）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，顯然違
法。 
營業⼈銷售貨物，不對買受⼈開立發票，⽽對買受⼈之客⼾開立
發票，究竟應依營業稅法第四⼗八條之規定處罰，或依稅捐稽徵
法第四⼗四條之規定處罰？如有爭議時，⾃應審究何者為普通
法？何者為特別法？查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之處罰，以營利事



業依法規定應給予他⼈憑證⽽未給予或應⾃他⼈取得憑證⽽未取
得者為要件，合於要件始有其適⽤，反之則否。⼜所謂「憑
證」，範圍甚廣，除統⼀發票外，尚包括普通收據、收銀機收據
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憑證等（參⾒營業稅法第三⼗⼆條，第三
⼗三條及所得稅法第⼆⼗⼀條）。⾄於營業稅法第四⼗八條，則
完全不同。該條規定之處罰，以營業⼈開立統⼀發票，應⾏記載
事項未依規定記載，或記載不實者為要件，範圍明確單純。故營
業稅法第四⼗八條為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之特別法。本於中央
法規標準法第⼗六條規定特別法規優於普通法規之法律原則，凡
營業⼈銷售貨物，不對買受⼈開立發票，⽽對買受⼈客⼾開立統
⼀發票，乃屬開立發票未依規定記載或記載不實之事件，與未給
憑證，意旨有異，⾃應依營業稅法第四⼗八條之規定處罰。財政
部（六九)台財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，認為應依稅捐稽徵法第
四⼗四條處罰，顯然違法，此其四。 

綜上所述，可證財政部中華⺠國六⼗九年八⽉八⽇（六九）台財
稅字第三六六⼆四號函，在該部於同年九⽉⼆⼗⽇以（六九）台
財稅字第三七九○九號令，訂定公布「統⼀發票使⽤辦法」，並
於第三⼗條規定違反該辦法者，適⽤營業稅法及稅捐稽徵法處罰
後，應予廢⽌，無再適⽤之餘地。何況該函本旨，違反特別法規
優於普通法規之法律原則，具體指明⼈⺠之何種⾏為應適⽤何法
何條規定處罰，以拘束法院，⽤為判決之根據，更與中央法規標
準法第五條、第六條及憲法第⼗九條之規定牴觸。依憲法第⼀百
七⼗⼆條：「命令牴觸法律者，無效」之規定，應屬無效。 

相關法令

 財政

部（69）台財稅字第36624號函

憲法第19條(36.01.01)

稅捐稽徵法第1條、第44條(79.01.24)

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、第48條(77.05.27)

相關文件 抄陳０台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六年度財抗字第八四八號確定終局刑

事裁定所適⽤之財政部 69.08.08 台財稅第三六六三四號（⽇期

誤書為69.06.08）函⾏政命令引⽤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牴觸憲

法第⼗五條、第⼗六條、第⼀七○條、第⼀七⼆條，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五條第⼆款等規定請惠予解釋以保障⼈⺠權益並賜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依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辦理。

⼆、聲明事項：

（⼀）聲請⼈公司原負責⼈（董事⻑）張０祥先⽣不幸病逝爰由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9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933&ldate=19900124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6082&ldate=19880527&lser=001


繼任負責⼈陳０台⾏使本聲請案。

（⼆）原審桃園地⽅法院及台灣⾼等法院裁罰另引⽤所得稅法部

份，既⺒適⽤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，依同法第⼀條規定⺒排除

適⽤之列不再敘論。

（三）財政部 69.08.08 台財稅第三六六三四號⾏政解釋為本案

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六年度財抗字第八四八號終局確定裁定所適⽤

具有命令性質參照司法院⼤法官會議第⼀七三號解釋聲請⼈聲請

解釋與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⼀項第⼆款規定應屬相當。

三、本案爭訟之事實經過：

（⼀）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六年度財抗字第八四八號終局駁回聲請

⼈抗告之裁定係依據台灣桃園地⽅法院原審裁定認定聲請⼈公司

⾃⺠國 68 年⾄ 73 年間銷貨所開立之送貨單抬頭⼈客⼾名稱與

統⼀發票存根聯抬頭⼈名稱不符合共有新台幣七億七千零四⼗三

萬⼀百廿七元⼆⾓，因維持桃園地⽅法院原審七⼗六年度財稽更

（三）字第七號之裁定，仍引⽤財政部 69.08.08 台財稅第三六

六三四號函⾏政命令，依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裁處三千八百五⼗

⼆萬⼀千五百零六元罰鍰並限期繳納逾期不繳強制執⾏。

（⼆）上項桃園地⽅法院裁定前後歷經四次均經聲請⼈不服依法

向台灣⾼等法院提起抗告，前三次均經台灣⾼等法院裁定撤銷發

回重審，迄第四次台灣⾼等法院始以七⼗六年財抗字第八四八號

駁回聲請⼈之抗告。

（三）綜合聲請⼈不服桃園地⽅法院裁罰四次提起抗告理由如

左：

1 誤⽤稅捐稽徵法： 

（1）查營利事業應給予他⼈憑證⽽未給予，應就其未給予憑證

經查明所漏列之⾦額處百分之五罰鍰固為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

所明定，惟查該法條之適⽤應以「應給予他⼈憑證⽽未給予，且

有『漏列⾦額』」等⼆項事實為前提，兩者缺⼀應未構成該法條

處罰要件，此觀該條文規定甚明。⼜亦為前財政部⻑陸潤康先⽣

編著稅捐稽徵法解釋第五七⾴對該法條之適⽤所作之解釋。本件

所為裁定僅認抗告⼈公司所開立之送貨單抬頭客⼾名稱與統⼀發

票存根聯抬頭名稱不符，⽽無漏列⾦額為原審不爭之事實，既無

漏列⾦額縱抬頭⼈有所不符（不符原因另後陳述）應無稅捐稽徵

法第四⼗四條之適⽤，法文規定甚詳迨無置疑，原裁定不察竟曲

引該法條⽽予裁罰，明顯違背「租稅法律主義」與「罪刑法定主

義」原則。按法治國家無不有「非依法律無租稅」之觀念，亦即



租稅之繳納、補稅之處分均應依照法律之規定為稱為「租稅法律

主義」，何種⾏為構成犯罪對之應科何種刑罪須經以法律明文規

定，⽽⾏為之處罰則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此即「罪刑法定

主義」，以上兩種原則之意義與理論基礎均相同。⼜有⾏政法院

六⼗年度判字第四⼀七號判例：「公法之適⽤以明文規定者為

限，公法未設有明文者⾃不得以他法之規定⽽類推適⽤。」同院

64年判字第四⼀八號判例：「稅法為⾏政法規之⼀種，適⽤⾏為

時法如⾏為時並無課徵之積極規定⾃不得對⼈⺠課徵稅捐，此項

法律適⽤之基本原則不容⾏政官署以命令變更之」可按。

（2）設使送貨單抬頭⼈與統⼀發票存根聯抬頭⼈不符亦非違反

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之違章：按營利事業對其他營利事業發⽣

營業⾏為開立統⼀發票未依規定載明買受⼈名稱、地址及統⼀編

號或所載不實，經依營業稅法第廿七條規定通知補正⽽未補正者

按統⼀發票⾦額處百分之五罰鍰，其⾦額不得少於⼀千元，⼜開

立統⼀發票應所記載事項⽽未依規定記載者除通知改正或補正外

處五佰元以上⼆千元以下之罰鍰，分別為 69 年 06 ⽉ 29 ⽇修正

公布之營業稅法第三⼗、廿七條所規定，⽽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

條則在⺠國 65 年10 ⽉ 22 ⽇公布實施，因此設抗告⼈公司果有

送貨單之抬頭⼈與統⼀發票存根聯抬頭⼈不符亦不屬稅捐稽徵法

第四⼗四條所規定處罰範圍，否則營業稅法第廿七、三⼗條即無

再⾏規範之必要，此觀該營業稅法增訂第三⼗條所列之說明：

「開立發票有本條所列之情節者⾜以影響對進貨營利事業營業稅

之勾稽，在實務上⺒發現有嚴重之逃漏情形，爰增列本條罰則以

資防杜」，以及財政部 75.06.05 台財稅第七五⼆四八○七號函

規定：「修正營業稅法施⾏前營利事業開立統⼀發票未依規定載

明買受⼈統⼀編號或記載不實，經通知改正仍未改正者應分別依

⾏為時營業稅法第廿七條、第卅條規定處罰益明，原裁定未審究

依據移送機關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之錯誤移送遽予以裁罰，顯然違

誤。

2 事實認定之違誤： 

原審認定本件違章事實無非依據談話筆錄所謂調查時供認屬實為

論據，惟查上項抬頭⼈不符情節核算之⾦額係調查單位會同桃園

稅捐處單⽅⾯核算，事先既未通知抗告⼈公司會同辦理計課⾦額

復⼜未給予說明或解釋舉證之機會，即約談抗告⼈公司負責⼈。

當時負責⼈不明究竟⼜不知如何核算，在調查⼈員出⽰核算⾦額

後只能說明既然你們⺒經核算好，⼤概不會有問題（請詳張０祥



73.09.04 在台北縣調查站談話筆錄）⽽並非確實承認有此違章⾦

額，茲將談話筆錄與認定事實不符情節指駁如次：

（1）依據調查筆錄所認定之抬頭未符⾦額七七○、四三○、⼀

三七元，然依據台北縣調查站函送桃園稅捐處之抗告⼈公司涉嫌

違章經銷商漏進漏銷）為六七⼆、七三七、八八⼆‧三○元，兩者

計算基礎既屬同⼀體何以會有差距達九七、六九三、⼆五四‧七○

元，因之徒致本件裁定罰鍰有溢載四、八九六、⼀⼆七‧⼆○元之

差額。

（2）有關經銷商漏進漏銷全部廠商早經桃園稅捐處函送各縣市

稽徵機關均⺒調查明⽩認定經銷商並無向抗告⼈公司購貨⽽未取

得統⼀發票涉及漏進漏銷之違章，果爾抗告⼈公司所開立之統⼀

發票即並無所指控之送貨單抬頭⼈與統⼀發票存根聯抬頭⼈不符

之情節，按各經銷商有無向抗告⼈公司進貨，⽽未取得發票涉及

漏進漏銷之違章與抗告⼈公司究否構成未給予他⼈（即經銷商）

憑證之違章有絕對因果關係。

（3）查抗告⼈公司產品之銷售兼採直接銷售與居間介紹銷售⽅

式，其直接由公司銷售者送貨單、統⼀發票抬頭⼈均直接書明客

⼾為抬頭⼈，⽽由介紹⼈居間介紹銷售者即係經由居間⼈之介紹

為期兩者有所分別因之在送貨單上乃有部份書明居間⼈以及實際

購買客⼾之名稱，由於送貨單上或有多位客⼾之記載，原查未經

切實調查各記載客⼾證明有何真實前，即依此記載推定與發票抬

頭⼈不符之違章顯然武斷。

（4）按營利事業委託或受託代銷、代購貨物應由雙⽅訂立書⾯

合約以供查核，⼜營利事業委託其他營利事業買受貨物應由雙⽅

書立合約並將買賣客⼾、姓名、地址、貨物名稱、種類成交貨價

格、⽇期及佣⾦等詳細記帳及保存有關文據憑以認定之。未依上

開規定辦理者如其帳載內容及其他有⼒證據⾜以證明其確有委託

關係存在者仍應憑其合約及有關帳據核實認定。為現⾏營業稅法

施⾏細則第四⼗三條以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廿六條所明

定。本件抗告⼈公司與介紹商之間介紹買賣雙⽅均有訂立書⾯合

約書「產品特約介紹合約書」，抗告⼈公司依約⽀付介紹商佣

⾦，介紹商亦依法開立佣⾦統⼀發票給予抗告⼈公司依約⽀付介

紹商佣⾦，介紹商亦依法開立佣⾦統⼀發票給予抗告⼈公司，且

雙⽅均有帳載可稽，各年度佣⾦稅捐之申報均列在七⼗⼆年度

內，各稽徵機關亦均核准照列，⺒符合上項稅法規定要件，原裁

定僅以 68.69 年度均未將應付佣⾦列為當年度應付費⽤處理，有



違常情且由公司送貨與居間要件不符遽作抗告⼈公司上項居間介

紹事實之否定，顯違常理，果縱屬⼿續上有所⽋缺但均係在未經

查獲前⺒由抗告⼈公司等⾃⾏補正，依據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條

之⼀條亦應屬免罰。乃政府⿎勵⾃新所為之規範，符合該法條之

精義。

3 桃園地⽅法院七⼗六年度財稽更（三）字第七號裁罰之違誤： 

（1）裁罰理由：指營利事業委託代銷或代購貨品在 69年 06 ⽉ 

30 ⽇以前代銷合約應報備 69.07.01 以後可免報備，但應保存帳

證始可認定。查抗告⼈公司與各經銷商間係屬「居間介紹」並非

委託及受託代銷或代購確切事實與原審引⽤之⾏為時營業稅徵收

細則第卅⼀條規定有關，縱是如所指是代銷或代購應將合約報備

者亦僅限於 69 年 06 ⽉ 30 ⽇以前者⾄ 69 年07 ⽉ 01 ⽇以後只

要有帳證即可認定，然查本件認定抗告⼈公司抬頭⼈不符之發票

違章期間係⾃ 68 年起⾄ 73 年其間 69 年 07 ⽉ 01 ⽇以後既不必

報備合約⽽抗告⼈公司均有依法訂立居間介紹合約⽀付佣⾦，有

關佣⾦之收付均經各稽徵機關認定並載明帳冊，此項事實何以原

審⼜不予論採核實扣除。

（2）⾦鎰成實業公司，雲林稅捐處認定該公司漏進未取得憑證

之違章經⾏政法院判決撤銷並經雲林稅捐處重核撤銷該公司未取

得抗告⼈公司憑證之違章果爾抗告⼈公司還有何未給予該公司合

法憑證違章。

（3）財政部 69.08.08 台財稅字第三六六三四號函係規定營利事

業未給予憑證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處罰，然抗告⼈公

司所有銷售均有依法開立統⼀發票並無不給予他⼈憑證⽽漏列⾦

額之情形再縱如所指發票抬頭⼈不符，基於後令優於前令法規適

⽤原則應依據後令財政部 75 年 06 ⽉ 05 ⽇台財稅第七五⼆四八

○七號函規定屬營業稅法處罰，茲因原審不察亦屬違誤。

四、台灣⾼等法院對本件終局確定裁定駁回理由如后：

（⼀）查本件原裁定認定，抗告⼈⾃⺠國六⼗八年起⾄⺠國七⼗

三年間，所開立之送貨單抬頭客⼾名稱與統⼀發票存根聯抬頭客

⼾名稱不相符者，經核算其⾦額⺠國六⼗八年為新台幣（下同）

⼆億零五百八⼗六萬五千⼆百卅九元⼆⾓、六⼗九年為⼆億五千

三百廿六萬六千零八⼗元、七⼗年為⼀億七千七百五⼗四萬七千

四百五⼗六元、七⼗⼀年為⼀億⼆千六百七⼗六萬⼆千零卅元、

七⼗⼆年為四百廿六萬五千⼆百七⼗五元、七⼗三年為⼆百七⼗

三萬四千零五⼗七元，合計為七億七千零四⼗三萬⼀百卅七元⼆



⾓，未給予他⼈憑證，經台北縣調查站查獲之事實，有調查筆錄

附卷為證，違章⾏為，堪以認定。原審因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

條、第⼀條、所得稅法第⼀百⼗七條第三項、第⼀百零五條第三

項規定，裁罰三千八百五⼗⼆萬⼀千五百零六元，並限期繳納，

經核認事⽤法，並無違誤。

（⼆）抗告意旨略稱：1.抗告⼈公司所開立之送貨單抬頭客⼾名

稱與統⼀發票存根聯名稱不符⽽無漏列⾦額，應無稅捐稽徵法第

四⼗四條之適⽤⼜開立發票所記載事項⽽未依規定記載者，僅屬

⾏為時營業稅法第廿七條、第三⼗條之違章⾏為。2.抗告⼈產品

之銷售兼採直接銷售與居間介紹銷售⽅式，其直接由公司銷售

者，送貨單統⼀發票抬頭⼈均直接書明客⼾為抬頭⼈，⽽由介紹

⼈居間介紹銷售者，既係經由居間⼈之介紹，為期兩者有所分

別，因在送貨單上乃有部分書明居間⼈以及實際購買客⼾之名

稱。3.抗告⼈與介紹商之間，介紹買賣雙⽅均⺒訂立書⾯合約

（產品特約介紹合約書），抗告⼈公司依約⽀付介紹商佣⾦，介

紹商亦依法開立佣⾦統⼀發票給予抗告⼈公司，且雙⽅均有帳載

可稽，各年度佣⾦稅捐之申報均列在七⼗⼆年度內，各稽徵機關

亦均核准照列，⺒符合稅法規定要件，⽽僅以 68.69 年度均未將

應付佣⾦列為當年度應付費⽤處理有違常情，⼜由公司送貨與居

間要件不符，遽作抗告⼈公司上項居間介紹事實之否定，顯違常

理，果縱屬⼿續上有⽋缺，亦均係在未經查獲前⺒由抗告⼈公司

等⾃⾏補正，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條之⼀項亦未構成違章云

云。查1.按⾏為時之營業稅法第廿七條係規定「開立統⼀發票應

⾏記載事項⽽未依規定記載者，稽徵機關除通知改正或補辦外，

處五百元以上⼆千元以下罰鍰」，所謂「應⾏記載事項⽽未依規

定記載者」，應係指開立統⼀發票依規定應記載⽽未記載者⽽

⾔，並非如抗告⼈公司所稱記載不實之意。本件抗告⼈於六⼗八

年⾄七⼗三年間銷售貨品予經銷商，未依規定以經銷商為買受⼈

開立統⼀發票，⽽以經銷商指定之客⼾開立統⼀發票，即是跳開

發票（所謂跳開發票詳⾔之係指甲銷貨⼈銷售貨品與⼄經銷商，

⼄經銷商再將貨品售予丙客⼾，於甲銷貨⼈銷售貨品與⼄經銷商

時，即應以⼄經銷商為抬頭⼈開立統⼀發票，惟甲銷貨⼈卻以⼄

經銷商指定之丙客⼾為抬頭⼈開立統⼀發票），此部分額共七七

○、四三○、⼀三七‧⼆○元，業經抗告⼈公司負責⼈承認不諱。

除經銷商以漏進漏銷⽅式逃漏稅款外，抗告⼈公司未依規定開立

統⼀發票給予經銷商，依財政部六⼗九年八⽉八⽇台財稅字第三



六六三四號函規定，應依稅捐稽徵法四⼗四條規定，依查明漏列

⾦額處罰，應無錯誤。⾄台北縣調查站函送移案機關經銷商名

冊，其⾦額與移案機關核定抗告⼈公司未依法給予憑證之違章⾦

額不符，原因經查乃係抗告⼈、公司送貨單所載經銷商⼀八六

家，漏進⾦額七七○、四三○、⼀三七‧⼆○元，然台北縣調查站

再函移案機關經銷商名冊僅有九⼗五家，漏進⾦額六七⼆、七三

七、八八⼆‧三○元，兩者相差經銷商九⼗⼀家⾦額九七、六九

⼆、⼆五四‧七○元，其原因乃是該部分經銷商營業地址台北縣調

查站未能查得，致未能⼀併列冊移送移案機關轉送管轄稅捐稽徵

機關查處，抗告⼈公司上開主張，顯屬誤解。2.查⾏為時營業稅

法徵收細則第卅⼀條規定，營利事業委託及受託代銷或代購貨

物，應由雙⽅訂立合約，於訂約⼗五⽇內分別逕向所在地主管稽

徵機關申報核備。未訂合約報備者，其代銷或代購部分不予認

定。依據抗告⼈公司所提⽰之介紹合約書，觀其內容雖與代銷無

異，但雙⽅均未依上揭規定向當地稽徵機關報備，且既屬所稱代

銷屬實，則開立發票應由代銷商為之，惟查核結果，抗告⼈所謂

「代銷」之貨物，均由抗告⼈公司以⾃銷開立統⼀發票給予經銷

商所指定之客⼾，抗告⼈所謂代銷核無可採。3.本案抗告⼈公司

所謂介紹買賣部分，因抗告⼈公司⺒坦承介紹商有接受貨物及收

取價⾦等事實，核與⺠法第五百六⼗五條、第五百七⼗四條居間

要件未合，亦違反財政廳五⼗五年⼆⽉廿五⽇財稅⼆字第九三五

六四號函有關居間介紹買賣不得有代收貨款及交貨⾏為之規定，

況介紹買賣應屬⾏紀業，應辦理⾏紀業之登記，但本案有關之經

銷商均未辦理⾏紀業登記，所辯顯屬飾詞，委無可採。⼜依所提

⽰介紹合約書第八條「甲⽅應於每年年終核算⼄⽅介紹總⾦額，

並依介紹總⾦額百分之⼀點五計算佣⾦，由甲⽅通知並依限開立

發票或收據具領，惟⼄⽅若未收⿑貨款，甲⽅可不⽀付佣⾦」，

對於佣⾦⺒明定每年年終結算⼄次，何以六⼗八、六⼗九年於七

⼗⼆年終開立佣⾦發票？⼜查抗告⼈公司其記帳基礎依規定應係

採權責發⽣制，六⼗八、六⼗九兩年既有⽀付佣⾦之約定，縱未

⽀付亦應先以應付佣⾦列帳，待實際⽀付年度始予轉帳，然查抗

告⼈公司六⼗八、六⼗九兩年度延⾄七⼗⼆年度⽀付佣⾦補開立

之統⼀發票，顯然是延後為圖卸違章責任所補開者。⼜經銷商之

違章成立與否，以及抗告⼈公司之違章事實證據，應各別認定，

不能因經銷商⾦鎰成公司之違章未成立，就否定本件之違章。⾄

財政部 75.06.05台財稅第七五⼆四八○號函規定，乃係針對營業



稅法第廿七條、第三⼗條之適⽤解釋，核與本件違反稅捐稽徵法

第四⼗四條，應依財政部 69.06.08 台財稅第三六六三四號函規

定移罰不同。據上所述，⾜證原審據以裁罰，核無不合，抗告⼈

之抗告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及聲請⼈對本聲請案之主張：

（⼀）違憲依據：

1 憲法第⼗五條：⼈⺠之⽣存權⼯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。 

2 憲法第⼗六條：⼈⺠有依法律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。 

3 憲法第⼀七○條：本憲法所稱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

法律。

4 憲法第⼀七⼆條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。 

5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：關於⼈⺠之權利義務應以法律

定之。

（⼆）聲請⼈對本聲請案之主張：

1 違背憲法保障⼈⺠之財產權： 

按財產權為個⼈企業⽣存所必需，對財產權為適當之保障，亦可

促進個⼈及企業之奮發向上，使社會亦因⽽繁榮進步，故我國憲

法特設有保障財產權之規定，⼈⺠得以主張其財產上利益之法律

上之⼒，國家機關非依法律不得加以侵害之權利。然查本件台灣

⾼等法院確定終局駁回裁定竟引⽤非法律之財政部 69.08.08 台

財稅第三六六三四號函⾏政解釋⽽適⽤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予

以裁處巨額聲請⼈不應負擔之罰鍰，明顯侵害聲請⼈憲法所保障

之利益。

2 違背憲法保障⼈⺠訴訟權： 

訴訟權為⼈⺠之權利，於其權利受損害時，有提起訴訟之權，法

院有依照法定程序審理裁判之義務，俾⼈⺠之權利受損害者得獲

適當之保障，國家亦能克盡其主要責任。按法官須依法律獨立審

判不受任何⼲涉憲法第八⼗條定有明文，所謂法律係以法律為審

判之主要依據，司法院⼤法官釋字第卅八號亦有解釋。然台灣⾼

等法院竟不依法律獨立審判，竟引⽤非法律之財政部 68.08.08 

台財稅第三六六三四號函⾏政命令駁回聲請⼈合法之抗告主張明

顯違背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益。

3 違背法律適⽤原則： 

財政部 69.08.08 台財稅第三六六三四號函係⾏政命令非憲法第

⼀七○條所稱之法律。按⾏政機關適⽤法律發⽣疑義時，固可本

於主管機關立場就其法條之真意予以闡明使條文規定得為適當之



適⽤，並無創設或變更法律之效⼒，故其解釋不得逾越立法本旨

之範圍。⾏政法院61 年判字第⼀六九號判例規定甚明。⼜所謂

法律謂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，憲法⼀七○條，中央法規

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等規定明定。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六年財抗字

第八四八號駁回聲請⼈裁定竟引⽤財政部逾越法條本意之⾏政命

令，作不利聲請⼈駁回之裁定，顯然違背法律適⽤原則。

4 違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： 

按憲法第⼀七○條明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，法律不能

牴觸憲法，牴觸者無效。則居於法律之下之⾏政法規，⾏政命令

亦不能牴觸憲法及法律，其牴觸者同樣無效。此為法治國家當然

之理。⼜有司法院⼤法官釋字第卅八號解釋：「與憲法或法律牴

觸之命令法院得逕認為無效不予適⽤」可按，查財政部 69.08.08 

台財稅字第三六六三四號函所謂：「××⽊業公司銷售合板予經

銷商蔡君，未依規定以蔡君為買受⼈開立統⼀發票，⼜蔡君將合

板轉售予客⼾亦未以客⼾為買受⼈開立統⼀發票⽽由××公司逕

以蔡君之客⼾為買受⼈開立統⼀發票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

條規定論處」係屬⾏政命令，且與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處罰要

件不符，明顯於命令⺒逾越⾏政法院 61 年判字第⼀六九號並無

創設或變更法律不得逾越立法本旨之範圍，從⽽台灣⾼等法院七

⼗ 六 年 財 抗 字 第 八 四 八 號 駁 回 聲 請 ⼈ 抗 告 所 引 ⽤ 之 財 政 部

69.08.08 台財字第三六六三四號函牴觸憲法第⼀七○條應屬無

效。

5 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與罪刑法定主義： 

（1）⼈⺠有依法納稅義務（憲法第⼗九條）⾏為之處罰以⾏為

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（刑法第⼀條）公法之適⽤以明文規

定者為限，公法未設有明文者不得以他法之規定⽽類推適⽤（⾏

政法院六⼗年判字第四⼀七號判例），稅法為⾏政法規之⼀種，

適⽤⾏為時法，如⾏為時並無課徵之積極規定⾃不得對⼈⺠課徵

稅捐，此項法律適⽤之基本原則不容⾏政官署以命令變更之（⾏

政法院六⼗四年判字第四⼀八號判例），綜上憲法、刑法判例觀

之，法治國家無不有「非依法律無租稅」之觀念，亦即租稅之繳

納補稅之處分均應依照法律之規定為之，何種⾏為構成犯罪對之

應科何種刑罰須以法律明文規定，⽽⾏為之處罰則以法律有明文

規定者為限，此項租稅法律主義，與罪刑法定主義，原則之意義

與理論基礎均相同，各級財稅主管機關與司法機關均有共同遵⾏

之義務。然矧以遺憾者財稅主管機關財政部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與



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作擴⼤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之釋⽰⾏政命令

飭令稅捐稽徵機關移罰在前，司法機關桃園地⽅法院、台灣⾼等

法院竟亦未能注意慎⽤上項兩原則平亭曲直既法無明文規定，應

作不罰之裁罰，怎令聲請⼈信服。

（2）按本件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六年財抗字第八四八號終局裁定

所認定之事實，係以聲請⼈所開之送貨單抬頭客⼾名稱不相符

合，質⾔之，只是兩者抬頭⼈不符⽽⺒，縱屬事實屬違反⾏為時

營業稅法第⼆⼗七條、第三⼗條之違章，原裁罰暨終局駁回抗告

裁定竟誤⽤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予以裁罰，顯然違背法無明文

規定不罰之原則，爰分別辯明如次：

查營利事業對其他營利事業發⽣營業⾏為開立統⼀發票未依規

定載明買受⼈名稱、地址及統⼀編號或所載不實，經依第廿七條

規定通知補正⽽未補正者，按統⼀發票⾦額處百分之五罰鍰，其

⾦額不得少於⼀千元，⼜開立統⼀發票應所記載事項⽽未依規定

記載者，除通知改正或補正外，處伍佰元以下⼆千元以下之罰

鍰，分別為 69 年 06 ⽉ 29 ⽇修正公布之營業稅法第三⼗、⼆⼗

七條所規定，⽽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則早在⺠國 65 年 10 ⽉ 

22 ⽇公布實施，因此縱抗告⼈公司果有送貨單之抬頭⼈與統⼀

發票存根聯抬頭⼈不符，亦不屬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所規定處

罰範圍，否則營業稅法第廿七、三⼗條即無再⾏規範之必要，此

觀該營業稅法增訂第三⼗條所列之說明：「開立發票有本條所列

之情節者，⾜以影響對進貨營利事業營業稅之勾稽，在實務上⺒

發現有嚴重之逃漏情形，爰增列本條罰則以資防杜」益明，是抗

告⼈公司果有送貨單抬頭⼈與統⼀發票存根聯抬頭⼈不符，但未

漏列⾦額，⽽係開立發票抬頭⼈不實，應非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

條所稱：「應給予他⼈憑證⽽未給予」之違章，依據同法第⼀條

規定：「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」，對於發票抬頭⼈不

實應如何處罰並無規定，⾃應適⽤⾏為時營業稅法第廿七條規定

處罰，原審暨台灣⾼等法院終局駁回裁定，未審察致造成違法之

裁定，嚴重損害聲請⼈權益。上項違法誤裁結果即與⾼等法院台

南分院七⼗六年度財抗字第六⼗號，對於××公司同⼀違章事實

法理⽽作不罰之完全相反裁定可按。

次查營利事業應給予他⼈憑證⽽未給予，應就其未給予憑證，

經查明所漏列之⾦額處百分之五罰鍰，固為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

條所明定，惟查該法條之適⽤應以「應給予他⼈憑證⽽未給予，

且有『漏列⾦額』」等⼆項事實為前提，兩者缺⼀應未構成該法



條處罰要件，此觀該條文規定甚明。⼜亦為前財政部⻑陸潤康先

⽣編著稅捐稽徵法解釋第 57 ⾴對該法條之適⽤所作之解釋。本

件所為裁定僅認抗告⼈公司所開立之送貨單抬頭客⼾名稱與統⼀

發票存根聯抬頭名稱不符，⽽無漏列⾦額為原審不爭之事實，既

無漏列⾦額縱抬頭⼈有所不符，應無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之適

⽤，法文規定甚詳迨無置疑，原裁定不察竟曲引該法條⽽以裁

罰，明顯違背「租稅法律主義」與「罪刑法定主義」原則。

再查聲請⼈公司原負責⼈張０祥先⽣為旅⽇愛國華僑，早年響

應政府號召回國投資，數⼗年來孜孜經營，從無漏稅或不法紀

錄，⺠國七⼗三年間曾無償捐贈座落在桃園縣觀⾳鄉廠地⼆公頃

供當地觀⾳國中擴建校地，僅以當時公告現值達新台幣陸百萬元

以上，如以市價計超過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上，曾受政府教育部⻑

之表揚（詳中國時報 74.05.17 第七版）有案。旅⽇期間曾為政

府外交貢獻⼼⼒，政府有關機關亦有案可查。今聲請⼈公司因被

不屑分⼦陷害，濫控漏稅案，經調查局搜查所有帳證查核並無發

現漏稅違法證據，竟將聲請⼈公司與經銷商合訂「居間介紹契

約」曲指為「跳開發票」，把聲請⼈公司草稿送貨單與統⼀發票

存根聯抬頭⼈不符（送貨單均未經收貨⼈簽收 ）即認係未給予他

⼈憑證曲引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移送法院裁罰，桃園地⽅

法院、台灣⾼等法院竟未能依法審察仍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

裁處巨額新台幣參仟捌佰伍拾貳萬壹仟伍佰零陸元罰鍰。按聲請

⼈公司並無漏稅，此亦為移案機關與司法機關所共同認定不爭之

事實，既無漏稅縱僅發票抬頭⼈不符即科以如此嚴苛巨額罰鍰，

豈不迫使公司經營困境，倘造成數百員⼯失業⼜是社會問題。茲

擇錄稅務旬刊第⼀三○○期財政部七⼗四年台訴字第四⼆⼆五號

再訴願決定書理由尾段：「‧‧‧惟有時犯⾏雖合於構成處罰要件，

如在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沒有處罰之必要，亦不宜處罰以免苛

擾」及林院⻑洋港先⽣於⾼等法院七⼗六年⼗⼀⽉⼗六⽇在七⼗

六年法律座談會中曾作指⽰，各級法院對於案情相同或罪質相似

的案件，量刑不要產⽣懸殊太⼤或完全相反的判決結果。敬請採

審。

六、聲請解釋之⽬的：

綜上論述，台灣⾼等法院七⼗六年財抗字第八四八號終局駁回聲

請⼈抗告裁定所引⽤之財政部 69.08.08 台財稅字第三六六三四

號函⾏政命令適⽤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裁處聲請⼈巨額新

台幣三千八百五⼗⼆萬⼀千五百零六元罰鍰牴觸憲法，不⽣效



⼒，敬請予以解釋。⼜本件解釋有拘束本件之效⼒，並請即停⽌

強制執⾏。

聲請⼈：中國第⼀００股份有限公司

原負責⼈：張０祥 ⺒病逝

繼任負責⼈：陳０台

中華⺠國七⼗七年元⽉⼗⼆⽇

台灣⾼等法院刑事裁定 七⼗六年度財抗字第八四八號 

抗告⼈即受處分⼈ 中國第⼀０００股份有限公司

負 責 ⼈ 張０祥 （住略） 

上抗告⼈因違反稅捐稽徵法案件，不服台灣桃園地⽅法院中華⺠

國七 ⼗六年五⽉四⽇第⼀審裁定（七⼗六年度財稽更（三）字第

七號）提 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主 文 

抗告駁回。 

理 由

⼀、查本件原裁定認定，抗告⼈⾃⺠國六⼗八年起⾄⺠國七⼗三

年 間，所開立之送貨單抬頭客⼾名稱與統⼀發票存根聯抬頭客⼾

名稱不相符者，經核算其⾦額⺠國六⼗八年為新台幣（下同）⼆

億零五百八⼗六萬五千⼆百卅九元⼆⾓、六⼗九年為⼆億五千三

百 廿六萬六千零八⼗元、七⼗年為⼀億七千七百五⼗四萬七千四

百 五⼗六元、七⼗⼀年為⼀億⼆千六百七⼗六萬⼆千零卅元、七

⼗ ⼆年為四百廿六萬五千⼆百七⼗五元、七⼗三年為⼆百七⼗三

萬 四千零五⼗七元，合計為七億七千零四⼗三萬⼀百卅七元⼆

⾓， 未給予他⼈憑證，經台北縣調查站查獲之事實，有調查筆錄

附卷 為證，違章⾏為，堪以認定。原審因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

條、第 ⼀條、所得稅法第⼀百⼗七條第三項、第⼀百零五條第三

項規 定，裁罰三千八百五⼗⼆萬⼀千五百零六元，並限期繳納，

經核 認事⽤法，並無違誤。

⼆、抗告意旨略稱：（⼀）抗告⼈公司所開立之送貨單抬頭客⼾

名稱 與統⼀發票存根聯名稱不符⽽無漏列⾦額，應無稅捐稽徵法

第四 ⼗四條之適⽤⼜開立發票所記載事項⽽未依規定記載者，僅

屬⾏ 為時營業稅法第廿七條、第三⼗條之違章⾏為。（⼆）抗告

⼈產 品之銷售兼採直接銷售與居間介紹銷售⽅式，其直接由公司

銷售 者，送貨單統⼀發票抬頭⼈均直接書明客⼾為抬頭⼈，⽽由

介紹 ⼈居間介紹銷售者，既係經由居間⼈之介紹，為期兩者有所



分別，因在送貨單上乃有部分書明居間⼈以及實際購買客⼾之名

稱。（三）抗告⼈與介紹商之間，介紹買賣雙⽅均已訂立書⾯合

約（產品特約介紹合約書），抗告⼈公司依約⽀付介紹商佣⾦，

介紹商亦依法開立佣⾦統⼀發票給予抗告⼈公司，且雙⽅均有帳

載可稽，各年度佣⾦稅捐之申報均列在七⼗⼆年度內，各稽徵機

關亦均核准照列，已符合稅法規定要件，⽽僅以68.69年度均未 

將應付佣⾦列為當年度應⽤費⽤處理有違常情，⼜由公司送貨與

居間要件不符，遽作抗告⼈公司上項居間介紹事實之否定，顯違

常理，果縱屬⼿續上有⽋缺，亦均係在未經查獲前已由抗告⼈公

司等⾃⾏補正，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條之⼀項亦未構成違章云

云。查（⼀）按⾏為時之營業稅法第廿七條係規定「開立統⼀發

票應⾏記載事項⽽未依規定記載者，稽徵機關除通知改正或補辦

外，處五百元以上⼆千元以下罰鍰」，所謂「應⾏記載事項⽽未

依規定記載者」，應係指開立統⼀發票依規定應記載⽽未記載者

⽽⾔，並非如抗告⼈公司所稱記載不實之意。本件抗告⼈於六⼗

八年⾄七⼗三年間銷售貨品予經銷商，未依規定以經銷商為買受

⼈開立統⼀發票，⽽以經銷商指定之客⼾開立統⼀發票，即是跳

開發票（所謂跳開發票詳⾔之係指甲銷貨⼈銷售貨品與⼄經銷

商，⼄經銷商再將貨品售予丙客⼾，於甲銷售貨品與⼄經銷商

時，即應以⼄經銷商為抬頭⼈開立統⼀發票，惟甲銷貨⼈卻以⼄

經銷商指定之丙客⼾為抬頭⼈開立統⼀發票），此部分⾦額共七

七０、四三０、⼀三七．⼆０元，業經抗告⼈公司負責⼈承認不

諱，除經銷商以漏進漏銷⽅式逃漏稅款外，抗告⼈公司未依規定

開立統⼀發票給予經銷商，依財政部六⼗九年八⽉八⽇台財稅字

第三六六三四號函規定，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四條規定，依查

明漏列⾦額處罰，應無錯誤。⾄台北縣調查站函送移案機關經銷

商名冊，其⾦額與移案機關核定抗告⼈公司未依法給予憑證之違

章⾦額不符，原因經查乃係抗告⼈、公司送貨單所載經銷商⼀八

六家，漏進⾦額七七０、四三０、⼀三七．⼆０元，然台北縣調

查站再函移案機關經銷商名冊僅有九⼗五家，漏進⾦額六七⼆、

七三七、八八⼆．三０元，兩者相差經銷商九⼗⼀家⾦額九七、

六九⼆、⼆五四．七０元，其原因乃是該部分經銷商營業地址台

北縣調查站未查得，致未能⼀併列冊移送移案機關轉送管轄稅捐

稽徵機關查處，抗告⼈公司上開主張，顯屬誤解。（⼆）查⾏為

時營業稅法徵收細則第三⼗⼀條規定，營利事業委託及受託代銷

或代購貨物，應由雙⽅訂立合約，於訂約⼗五⽇內分別逕向所在



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。未訂定合約報備者，其代銷或代購部

分不予認定。依據抗告⼈公司所提⽰之介紹合約書，觀其內容雖

與代銷無異，但雙⽅均未依上揭規定向當地稽徵機關報備，且既

屬所稱代銷屬實，則開立發票應由代銷商為之，惟查核結果，抗

告⼈所謂「代銷」之貨物，均由抗告⼈公司以⾃銷開立統⼀發票

給予經銷商所指定之客⼾，抗告⼈所謂代銷核無可採。（三）本

案抗告⼈公司所謂介紹買賣部分，因抗告⼈公司已坦承介紹商有

接受貨物及收取價⾦等事實，核與⺠法第五百六⼗五條、第五百

七⼗四條居間要件未合，亦違反財政廳五⼗五年⼆⽉廿五⽇財稅

⼆字第九三五六四號函有關居間介紹買賣不得有代收貨款及交貨

⾏為之規定，況介紹買賣應屬⾏紀業，應辦理⾏紀業之登記，但

本案有關之經銷商均未辦理⾏紀業登記，所辯顯屬飾詞，委無可

採。⼜依所提⽰介紹合約書第八條「甲⽅應於每年年終核算⼄⽅

介紹總⾦額，並依介紹總⾦額百分之⼀點五計算佣⾦，由甲⽅通

知並依限開立發票或收據具領，惟⼄⽅若未收⿑貨款，甲⽅可不

⽀付佣⾦」，對於佣⾦已明定每年年終結算⼄次，何以六⼗八、

六⼗九年於七⼗⼆年終開立佣⾦發票？⼜查抗告⼈公司其記帳基

礎依規定應採權責發⽣制，六⼗八、六⼗九兩年既有⽀付佣⾦之

約定，縱未⽀付亦應先以應付佣⾦列帳，待實際⽀付年度始予轉

帳，然查抗告⼈公司六⼗八、六⼗九兩年度延⾄七⼗⼆年度⽀付

佣⾦補開立之統⼀發票，顯然是延後為圖卸違章責任所補開者。

⼜經銷商之違章成立與否，以及抗告⼈公司之違章事實證據，應

各別認定，不能因經銷商⾦鎰成公司之違章未成立，就否定本件

之違章。⾄財政部 台財稅第七五⼆四八０號函規定，乃係 針

對營業稅法第廿七條、第三⼗條之適⽤解釋，核與本件違反稅 捐

稽徵法第四⼗四條，應依財政部69.6.8台財稅第三六六三四號函

規定移罰不同。 

據上所述，⾜證原審據以裁罰，核無不合，抗告⼈之抗告為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 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⼗⼆條裁定如

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七 ⼗ 六 年 ⼗ ⽉ ⼗ 四 ⽇




